光的折射
教学目标：

1、 知识与技能：

（1） 知道光的折射现象。

（2） 知道光从空气进入其他介质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，光从其他介质进入空气     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；入射角增大时，折射角也增大；入射角为零时折射角也为零。

（3） 知道不同介质对光的折射本领不同。

2、 方法与过程：

（1） 通过演示实验，感受光的折射现象。
（2） 经历折射光线的寻找,认识折射光线的位置。
（3） 采用不同的入射角和折射角实验数据，描述折射规律。
3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：

（1） 使学生学会科学探究的方法，培养学生尊重事实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

（2） 培养学生实验中的合作精神。

重点：探究光的折射的初步规律。

难点：（1）折射规律的探究方法的获得。        ( 2 )光的折射规律的表述

教学过程：

    上一阶段我们学习了光的反射和平面镜成像，今天我们学习有关光的另一种现象，在学习新内容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小实验。

学生活动1  ：在桌面上有一杯水和一支铅笔，把铅笔斜插在水中，观察水中部分的铅笔，描述你所观察到的现象。 

新课引入：把铅笔斜插在水中，水中部分的铅笔看上去是向上弯折了，这是光的折射所引起的，下面老师来演示一下光的折射现象。
教师演示1：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的光路      （入射角为500）

（根据实验得出光的折射定义）

光的折射：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，传播方向发生偏折的现象，叫做光的折射。

让同学观察实验现象，并根据实验现象作图
PPT：介绍概念：入射光线、折射光线、法线，入射角、折射角，

学生描述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定义。

    引导学生得出实验结论

实验结论：   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，折射光线、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，且折射光线向法线偏折。折射角小于入射角。
当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时，能否得出上述结论呢？

学生活动2：探究光的折射规律

 把玻璃砖平放在白纸上，在白纸上画出玻璃砖的横截面，一束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，能观察到玻璃砖中和空气中的光线，在光线上采集4个点，并连接这4点，垂直界面画上法线。

实物投影：学生实验的光路图，分析归纳实验结论

设问：光发生了几次折射？

观察：Ａ、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时，

折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和法线的位置，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折射角和入射角的大小，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Ｂ、光从玻璃斜射入空气时

折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和法线的位置，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折射角和入射角的大小，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学生分组测量：第一、二组用量角器量出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时的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大小。

              第三、四组用量角器量出光从玻璃斜射入空气时的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大小。

采集学生实验数据，填写在表格内：

光从空气射入玻璃时：
	入射角
	
	
	
	

	折射角
	
	
	
	


学生归纳：

竖向比较可知：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时，折射角小于入射角。
横向比较可知：减小入射角，折射角也减小；

光从玻璃射入空气时：
	入射角
	
	
	
	

	折射角
	
	
	
	


学生归纳：

竖向比较可知：光从玻璃斜射入空气时，折射角大于入射角。
横向比较可知：增大入射角，折射角也增大。

动画演示：光的折射规律

综述以上两个实验，我们可得出实验结论：

结论：（1）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，折射光线、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，

（2）当光从空气斜射入水、玻璃等透明介质中时，折射光线向法线偏折，折射角小于入射角。当光从水、玻璃等透明介质斜射入空气中时，折射光线远离法线，折射角大于入射角。

（3）减小入射角，折射角也减小；增大入射角，折射角也增大。

（4）当光垂直射向界面时，入射角为00　，折射角也为00　。

通过以上学习，我们知道水和玻璃都能对光进行折射，那么水和玻璃对光的折射本领是否相同呢？

下面我请同学上台演示：光以500的入射角从空气斜射入玻璃时的光路情况。

记录折射角的大小，并作出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大致位置。

   比较两图，说明当光线以相同的入射角分别从空气斜射入水和玻璃时，玻璃中的折射光线向法线偏折得更明显，即：玻璃对光的折射本领比水强。

得出结论：不同的介质对光的折射本领是不同的。

   学习了光的折射规律后，我们来解释为什么铅笔斜插在水中，水中部分的铅笔看上去是向上弯折，而不是向下弯折呢？

  作图解释：

我们看水中的物体，看到的是光的折射形成的虚像，并且虚像的位置比物体的实际位置高。

练习：书P34  

小结：

玻璃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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